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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于于 7 月 26 日在巨潮咨询网上披露了《关

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2023 年修订）》相关规定，现进

一步补充披露如下：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本次关联交易由具有证券服务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2023）第 XAV1156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以 2023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收益法对林该

春持有的位于南京市建邺区福园街 129 号的房地产，包括 1,227.36 平米的办公楼和

12 个车库进行了评估，其中市场法评估结果为 2,600.07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1,474.07 万元，最终取市场法的评估值。评估结论如下： 

市场法案例来源于市场实际交易，测算结果更贴近市场价值，收益法评估价值无

法客观反映该房产现行市场价值；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评估待估对象在评估基

准日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目标资产的最终评估结果

为 2,600.07 万元（取整）。 

具体评估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全文。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服务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2023）第XAV1156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的评估结果为依据，采用更贴近市场价值的市场法确定价格，此交易价格公正、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自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南京万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万兴”）开

始经营量贩零食业务以来，南京万兴租赁本次拟购买的部分房产作办公用房。 

公司本次购买标的资产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公司未来发展，租赁办公场所不利

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决定以购买房产的方式取得办公场所，可以有效提高团队工作

效率，保障公司总部办公场所的稳定，满足公司长期发展对办公场所的需求有利于提

升企业形象、扩大品牌影响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考虑到南京万兴已在

此处开展办公，若购置其他房产仍需搬迁将产生额外成本费用，且本次定价以具有证

券服务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

依据，此交易价格公正、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除上述补充披露内容之外，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在巨潮咨询网披露的《关

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完整

公告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补充后）》（公告编号：2023-

080）。                                                                                                                                                                       

特此公告。 

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